附件
《广东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2025-2035年)（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单位/个人
	意见
	采纳情况

	1
	周晓鹏

	[bookmark: _Hlk207614130][bookmark: _GoBack]地名文化遗产：一定要加强地名故事、地名文化传承的相关资料挖掘和科普。
	采纳。
[bookmark: OLE_LINK77]文本第五章第二节“分类别保护”第六款关于“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中，增加“深入挖掘地名背后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民俗传统、方言俗语等文化基因，加强地名故事、地名文化传承的相关资料挖掘和科普”等表述。

	2
	
	[bookmark: _Hlk207614561]保护与活化利用：一是需更加注重村落核心资源载体原真性并以保存原真建筑格局、形态、景观肌理为基本要求；二是侧重于关注村落手工、非遗产业发展的延续性，积极对接当下市场需求为非遗传承寻找更好的生存机制；三是通过软性措施促进原住民在当地就业，留下原住民和青年劳动力是保持历史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条件和因素。
	[bookmark: OLE_LINK78]采纳。
文本第五章第二节“分类别保护”第一款“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中增加相关表述内容。一是“保护传统风貌”中增加“注重保存建筑格局、空间形态和景观肌理等核心资源载体原真性”等表述。二是“延续文化记忆”中增加“……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强化文化产业延续性，……”等内容，并优化相关表述。三是“延续文化记忆”中增加“强化文化产业延续性，……，同时配套就业扶持、技能培训等措施，调整与历史文化保护不相适应的功能业态，吸引原住民和青年群体在本地就业，……。”等内容，并优化相关表述。

	3
	程雪梅、
刘锦良、
李雨航
	增加“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协调机构”内容的建议
（一）在《规划》第四节监督检查的“加强巡查检查”中增加关于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构与配套机制的内容，协同住房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文化和文旅部门、文物局等文化遗产保护监管党政部门与检察机关，共同建立健全各级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共享与协调平台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机构，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二）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制的整体方案。第一步是先制定“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工作意见或规定”，明确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制框架、重点领域、核心要素、程序规范、权限责任等，为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工作提供基础。第二步是待条件成熟时，将积累的经验上升为法律法规，以更高位阶的法律法规确保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工作的持久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三）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制的核心要素
[bookmark: _Hlk207618548][bookmark: _Hlk207618571]1.确立“文化遗产检察官”制度，在检察院内首创设立“文化遗产检察官”专职岗位，强化辖区内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监督力度并提供法律支持；由协同的党政部门向检察院指派专业人员担任“特邀检察官助理”，提供专业技术支持。2.专业支持与线索双向移送机制，形成执法司法合力。3.城市更新全过程监督模式，创新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同步”的全过程监督制度。4.专项向类案拓展和个案监督向制度性治理拓展模式。针对制度性缺陷，“文化遗产检察官”发挥能动履职作用，最终为街镇、不同部门依法管控提供明确依据。
	部分采纳。
一是经了解，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制的整体方案在前期研究阶段，尚未明确。二是按照相关工作规定，机构设置规定要求不应纳入到专项规划内容中。三是在文本第七章第四节“监督检查”第二款“加强巡查检查”中增加关于“加强与检察机关协同配合的相关表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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